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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怡亚通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怡亚通”、“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简称

“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怡亚通为参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

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担保情况概述 

因业务发展需要，经公司参股公司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

徽大禹怡亚通”）股东协商，对安徽大禹怡亚通向其大股东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蚌埠市禹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申请通过蚌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青支

行委托贷款人民币 5,000 万元事项达成一致意向。公司作为安徽大禹怡亚通股东，按照

所持股权比例承担担保责任，公司为其提供 49%比例的担保（即最高担保金额不超过人

民币 2,450 万元),担保期限不超过两年,安徽大禹怡亚通将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具

体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额度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本次新增

担保额度 

担保额度占上市

公司最近一期净

资产比例 

是否关

联 

担保 

怡亚通 安徽大禹怡亚通 49% 74.67% 2,450 0.30% 否 

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大禹怡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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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安徽大禹怡亚通供应链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 年 12 月 16 日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点：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冠宜大厦 2#楼 21-22 层 

法定代表人：周传奇 

注册资本：2,000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供应链管理服务；供应链信息技术处理及咨询服务；物流信息咨询服务；

货运代理（代办）服务；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易燃易爆品、放射性物质）；计

算机软硬件开发；企业管理咨询；黄金、白银、钻石、珠宝首饰、汽车、初级农产品、

食品、酒水饮料、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化肥、电子产品及配件、石油

制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矿产品（不含煤炭及其制品）、家用电器、家居用品、健身器

材、卫浴用品及配件、仓储物流设备、计算机和电子设备、通信产品（不含地面卫星接

收设备）、针纺织品、服装服饰、日用百货、数码产品、化妆品、计生用品、卫生用品、

办公用品、体育用品、玩具、汽车及摩托车配件、鞋帽、箱包、皮具、钟表、乐器、眼

镜、家具、工艺美术品（不含象牙及象牙制品）、五金制品、纸制品、塑料制品、橡胶

制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消防器材、建筑材料、有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金属材

料、化工原料及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易制毒化

学品）、金属制品、智能机器人的销售及互联网零售；工程机械设备租赁；网上贸易代

理；物业管理；物业服务；粮食、农副产品的收购销售；受托档案管理服务；广告的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东结构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蚌埠禹投集团有限公司 1,020 51% 

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98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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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 1-6月/2021年 6月 30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40,644,747.29 

总负债 30,351,194.43 

流动负债总额 30,351,194.43 

净资产 10,293,552.86 

营业收入 198,233,343.37 

营业利润 301,079.86 

净利润 293,552.86 

注：公司于 2020 年底成立，因此 2020 年度无财务数据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上述参股公司目前尚未签订相关担保协议，上述计划担保总额仅为公司拟提

供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尚需银行或相关机关审核同意，签约时间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

准，具体担保金额、担保期限等条款将在上述范围内，以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

需求来确定。 

上述被担保人将为公司提供相应的反担保。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除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公司提供担保的过会担

保金额（非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212,205.95 万元，实际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45,112.66

万元，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88,775.16 万元，以上合同签署的担保金额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 597,344.94 万元的 14.86%。 

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证监发[2003]56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

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题的通知》及证监发[2005]120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的规定，有效控制公司对外担保风险。 

六、决策程序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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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意见，同意公司为安徽大禹怡亚通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

提供担保，并同意将上述担保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认为： 

公司本次担保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被担保

人不属于《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关联方，但属于会计准则中规定的

关联方。本次担保事项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审议程序完备；公司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下属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确保其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长远利益；上述被担保对象的其他股东也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要求按出资比例提供同等担保，被担保对象也将提供反担保措施，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上述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综上，本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为参股公司提

供担保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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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怡亚通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为参

股公司提供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刘  坚  陈振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10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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